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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衛生局 

委託辦理114年度緊急精神醫療處置計畫 

契約書 

新竹市衛生局（以下稱甲方）為應業務需要，委託                                （以下稱乙方）

執行114年度緊急精神醫療處置計畫，雙方訂立條款如下： 

一、 履約標的：詳如附件之計畫書。 

二、 計畫執行期間：自簽約日起算至114年12月31日止。 

三、 計畫經費：總計新台幣240萬元整 (含人事費、業務費及管理費) 。 

四、 計畫經費之動用與執行： 

(一) 有關補助經費之動支，請依114年24小時緊急精神醫療處置機制服務計畫經費

使用範圍及編列標準及本計畫人員工作酬金支給基準核實支用。 

(二) 人事費應確實依計畫執行核實支付，另有關依據勞動基準法、全民健康保險法

及勞工退休金條例之規定所得雇主應負擔之勞保、全民健保費用及勞工退休金

( 非依法屬雇主給付項目不得支應) ，應依各薪資級距投保及提繳，並依照中央

健保局及勞工保險局公告之最新版本辦理。 

(三) 本計畫執行期間乙方應依甲方核定之預算項目依計畫執行進度核實動支，並以

用於與本計畫內容直接有關者為限，不得移作他用，申請支付款項時，應本誠

信原則對所提出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及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

任。 

上述事項如有未依規定支用、虛報、浮報等情事，甲方得收回該部分之補助經

費。 

五、 計畫經費支撥付與核銷： 

    執行費用包含人事費、業務費、管理費，其中業務費之線上諮詢費及出勤費

依衛生福利部規範申請費用。 

(一) 委託項目業務費之線上諮詢及出勤費給付標準如下： 

項目 單價 備註 

線上諮詢費 1,000 每案1,000元，完成線上諮詢及系統紀錄完整登錄。 

出勤費 2,500 每案2,500元，完整記錄登載及簽名。 

線上諮詢費及出勤費不得同時支應，申請出勤費不得再支領交通費。 

(二) 報銷之支出憑證應支出憑證要點及相關法令規定，黏貼於「黏貼憑證用紙」，

註明支出費用所屬預算科目及其實際具體用途，若有外文名詞需加譯註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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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經以方代表人及有關人員，如主辦會計、事務主管、驗收、保管、經手人等

簽章證明，本計畫所給付之各項費用，以方應依所得稅法及相關規定辦理扣繳

申報事宜。 

( 三)  乙方於委託期間運用之經費應依甲方會計程序有關規定，以實報實銷之方式辦

理核銷手續。 

六、 其他以方之義務及應配合辦理之事項： 

(一) 接受甲方之督導與評核。 

(二) 依計劃書內工作目標及內容確實執行，並按時陳報工作成果。 

七、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乙方或甲方得於情事發生後，儘速以書面提出變更契約之請

求： 

（一）法令有變更者。 

（二）服務需求變更者。 

（三）相關設備更新者。 

（四）服務內容經評估有變更必要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之相關因素影響契約之執行者。 

甲乙雙方於接到對方要求變更契約後，應以書面答覆；契約之變更，非經甲方及

乙方雙方合意，作成書面記錄，並簽名或蓋章者，無效。 

八、乙方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甲方通知限期改善而逾期不改善時，甲方得終止或解

除契約： 

（一）擅自將受委託之業務全部或部分轉與第三人，或不辦理本契約約定之服務

項目者。 

（二）規避、妨礙、拖延或拒絕甲方查核，或對業務、財務為不實之申報者。 

九、乙方及參與計畫工作人員，均應嚴守委託契約內容及甲方之業務機密，乙方有告

知參與計畫工作人員守密之義務。 

十、乙方對於其服務之個案資料有保密的義務，非經甲方或個案本人或其法定代理人

同意，不得將之提供第三人或對外公開。 

十一、乙方執行本計畫之工作內容，甲方須協調相關單位給予必要之協助，乙方應於

依規定提報完整記錄予甲方，相關資料甲乙雙方應負保密之責。 

十二、本契約書未約定事項，雙方得以換文方式另行約定，修正時亦同。契約文字如

有疑義時，其解釋權責屬於甲方。 

十三、本契約所約定事項如遇有訴訟時，雙方以臺灣新竹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

院。 

十四、本契約未載明之事項，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精神衛生法、醫療法、行政程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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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民法等相關法律規定。 

十五、本契約書正本1式2份，甲乙雙方各執1份為憑。 

甲方：新竹市衛生局 

代表人：陳厚全 

地址：新竹市中央路241號10至12樓 

 

 

 

 

乙方： 

代表人(負責人)： 

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